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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假借“以房养老”

骗取老人钱款

2015年， 沈某伙同顾某等人以

投资经营多类项目为名， 先后成

立、 收购了数家金融服务公司， 对

外承诺高息回报， 通过借款方式向

社会公众募集资金。 沈某重点推出

“以房养老” 项目， 引诱老年投资

客户将房产抵押至小额贷款公司获

取抵押款， 再将抵押款转投至其名

下的金融公司。

顾某为获取好处费， 在明知沈

某意图的情况下， 积极向老年客户

宣称“高额回报” “以房养老”，

骗取老年人的信任， 帮助沈某引诱

众多老年客户抵押房产获取钱款。

截至案发， 沈某共计吸收资金 2.98

亿余元， 造成集资参与人经济损失

1.68亿余元； 顾某参与房产抵押 17

套， 帮助沈某吸收资金 5450 万元，

未兑付金额 5006 万余元， 顾某投

案后家属退缴 2954万余元。

沈某集资诈骗案由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顾某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由静安法院一审， 两案

均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沈某与

他人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诈

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被告人

顾某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数额巨大， 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顾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

从犯， 应从轻处罚。 其虽自动投

案， 但未如实供述犯罪罪行， 不构

成自首。 顾某家属退缴 2954 万余

元， 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 上海二中院以集资诈骗

罪判处沈某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静安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

处顾某有期徒刑 3 年 4 个月， 并处

罚金 5 万元。 同时， 法院均判决责

令被告人退赔违法所得， 连同已冻

结的钱款， 按比例发还各集资参与

人。

【法官说法】

本案是假借 “以房养老” 为名

实施非法集资从而侵害老年人合法

权益的典型案件。

该类犯罪主要表现为以 “房本

在家无用” “不耽误自住或出租”

等类似话术为借口， 诱骗老年人签

订房产抵押担保的借贷合同或相关

协议， 将抵押房屋获得的资金购买

其推介的所谓理财产品 ， 借助诉

讼、 仲裁、 公证等手段， 非法占有

老年人房屋。

“以房养老” 作为解决人口老

龄化问题、 缓解社会及家庭养老压

力的可行方式，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

注。 本案对于假借 “以房养老” 之

名而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行为依法

打击， 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 罚当其罪。

同时也借此提示老年人增强金

融风险防范意识， 投资理财时不要

盲目被高收益诱惑， 老人的子女也

要关心、 照顾老人， 国家、 社会、

家庭和个人联动起来， 最大限度挤

压犯罪分子的 “行骗空间”， 让养

老诈骗无处遁形， 守护老年人幸福

晚年， 弘扬了法治、 诚信、 友善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2】

乘扶梯低头看手机

拉杆箱砸伤阿婆

中学生小李拖着行李拉杆箱，

乘坐地铁站内的自动上行扶梯， 由

于小李边乘扶梯边拿着手机低头

看， 未拉好拉杆箱。 一不留神， 拉

杠箱从自动扶梯上端快速滑落， 砸

中刚踏上自动扶梯年近七旬的沈阿

婆， 导致沈阿婆头骨开裂、 寰椎骨

折， 当场被送到医院救治。

后沈阿婆向法院起诉要求小李

及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小李及

其父母辩称， 事发时沈阿婆头向右

看， 没注意到拉杆箱坠落， 理应减

轻小李的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小李在乘自动

扶梯时低头看手机， 未拉住拉杠箱

导致箱子滑落砸伤他人。 小李虽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对拉杠箱

滑落致人损害后果的发生， 具有预

见的可能， 故小李存在过错， 沈阿

婆受伤与小李的过错存在因果关

系。

被告辩称， 沈某在事发时向右

看、 未注意到行李箱滑落故沈某自

身具有过错， 但是行李箱从扶梯顶

端滑落至砸伤沈某仅三秒左右， 且

当时行李箱拉杆处于拉起状态并占

据扶梯横向空间， 沈某确无时间与

空间避让。 对此， 法院认为， 虽然

沈阿婆头向右看， 但在扶梯向上运

行的情况下， 沈阿婆没时间、 也没

空间避让， 故小李对沈阿婆构成侵

权， 应当对沈阿婆的损害后果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小李及其监护人

赔偿沈阿婆全部损失 2万余元。

【法官说法】

这是一起老年群体在公众场所

出行受到意外伤害的典型案例。 信

息化发达的今天， 无论年轻人或老

年人， 在公众场所出行时常常会使

用各类电子设备， 但是必须注意文

明出行， 保障自身与他人的人身安

全与财产安全。 法院对事发时侵权

人的主观心态、 行为方式以及受害

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做了深入分析，

对当事人行为的对与错 、 赔与不

赔、 减轻与不减轻责任等问题进行

全面细致地阐述和说理， 明辨是非

曲直， 判处有理有据。

该案通过司法实践树立了正确

的价值导向， 倡导文明出行， 守住

安全底线， 为社会传递了正确的行

为指引与价值取向， 弘扬了文明、

和谐 、 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案例3】

遗嘱继承与居住权冲突

如何平衡各方的诉求

张某是杨某的女儿， 也是被告

吉某的外孙女， 许某则是杨某生前

好友。 吉某是 80 多岁的老人， 行

动不便且患有较严重的抑郁症， 长

期与杨某居住在涉案房屋内， 该房

屋登记为杨某和原告张某共同共

有。 杨某去世前曾立下遗嘱， 由其

女张某继承房屋的大部份额， 其好

友许某继承小部份额。 杨某去世

后， 张某和许某诉至法院要求按照

遗嘱继承该房屋产权。

静安法院审理认为， 杨某对涉

案房屋享有产权份额， 且在某公证

处留有公证遗嘱， 确认杨某的遗嘱

合法有效， 同意原告张某与许某的

诉讼请求。 但考虑到吉某长期居住

生活在该系争房屋， 年事已高且患

有抑郁症等疾病， 吉某及其子女表

示涉案房屋是吉某唯一居住地， 系

20 多年前老房动迁后的安置房屋，

吉某的子女担心该房屋被继承后若

被处置， 则无法保障吉某的居住

权。

法院在保障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的同时， 也要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 让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生活。

法院加强法律释明与纠纷调解， 张

某与许某承诺在继承房屋后会保障

吉某的居住权直至其终老， 双方握

手言和， 以调解结案。

【法官说法】

这是一起涉老年人居住权保障

的典型案例。

该案系继承引发产权归属变化

与他人居住权之间的矛盾， 法院在

审理中既认可公证遗嘱的有效性，

又兼顾尊重和保障八旬老人的居住

权益， 及时解决双方矛盾， 维护家

庭和谐稳定。 “家和万事兴”， 家

庭和睦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 对

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本案通

过司法实践实质性解决了公证遗嘱

继承和老年人居住权的冲突矛盾，

较好地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的统一， 弘扬了和谐、 平等、 友善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案例4】

儿子打骂六旬老父

起诉撤回公证申请

老张、 小张是父子关系， 老张

和妻子结婚后共有一套房屋。 妻子

去世后， 老张至公证处办理了放弃

继承该房屋中妻子产权份额的公证

手续。

之后， 因老张与其他异性来

往， 导致父子关系逐渐不和， 小张

经常去老张家中打骂， 甚至砸毁家

中电器等财产。 老张已年过六旬，

多次报警， 儿子小张却依旧没有任

何悔意， 老张遂诉至法院要求继承

妻子在该房屋中的产权份额， 请求

撤回放弃继承的公证申请。

静安法院审理认为， 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小张

在母亲去世后为阻止老张婚恋而采

取的过激行为， 已严重干涉到老张

的日常生活， 致使老张的人身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 老张出于缓和家庭

矛盾放弃继承妻子在房屋中的遗产

的初衷并未得到实现， 且子女未对

老人尽到赡养义务， 其行为对老人

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 因此法庭

准予老张撤回放弃继承的公证申

请， 房屋中老张妻子的遗产份额由

老张、 小张均等继承。

【法官说法】

本案是因子女未善待父母， 故

准予父母撤销放弃继承相关财产公

证的典型案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愈发加

剧， 如何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为

老年人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关怀，成

为老龄化社会发展中重中之重。 法

院在审理中充分尊重老人放弃继承

房屋的初衷， 对于子女不尊重老人

且未尽到赡养义务的行为严肃批评

教育， 最终秉持法律规定兼顾公序

良俗的理念， 判决撤回老人放弃继

承的公证申请。

该案通过司法实践明确指出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和合理需求应得到

法律保护， 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维

护公平正义的决心， 弘扬了文明、

自由 、 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假借“以房养老”骗老人钱
静安法院发布司法护老、法暖夕阳典型案例，法官以案说法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1991 年， 静安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探索在民事审判庭内设立老年法庭， 专门审理涉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民事案件。 经过 30 多年的悉心耕耘

和探索创新， 在保障老年人诉讼权利、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涉老审判工作呈现
出案件数量持续增长、 案件类型日益多元、 老年人对司法保护的需求日益迫切等新情况、 新特点。

当遗嘱继承与八旬老人居住权发生冲突， 如何平衡各方诉求？ 子女如果不善待父母， 父母是否有权撤销放弃继承相关财产公证？ 假借 “以房养
老”， 以 “高额回报” 骗取老人钱款， 如何避开 “养老诈骗” 的 “坑”？ 日前， 静安法院向社会发布司法护老、 法暖夕阳，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涉老案件典型案例。 本期专家坐堂， 我们邀请静安法院资深法官， 通过审理的涉老案件， 以案说法， 充分发挥案例示范引领作用， 维护老年人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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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

白云，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审判员， 法律硕士。

白云法官精耕涉老民事审判， 以专业与温情维护老年人权益， 积极开展上门调解、 社区开庭， 工作作

风严谨， 审判经验丰富。 曾荣立上海法院个人三等功， 获评上海法院 “邹碧华式的好法官、 好干部” “上

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个人” “上海法院十佳青年” “新时代静安政法干警榜样人物”。


